珠府办函〔2021〕26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珠海市推进

国有建材专用码头、堆场规范性经营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规范我市建材行业的管理，充分发挥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在建材行业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经市政府同意，决定成立珠海市推进国有建材专用码头、堆场规范性经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肖展欣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张宜生    市政府副市长

组  员：李小忠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康  洪    横琴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容立雄    香洲区区委常委、副区长

        刘  军    金湾区区委常委、副区长

        郑竹青    斗门区副区长

        刘  宏    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高  飞    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李  凯    市司法局副局长

        梁宪明    市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

        丁疆华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毛建华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黄建平    市交通运输局（市港口管理局）副局长

        梁杰明    市水务局总工程师

        叶  丹    市国资委副主任

        余  波    市市场监管局四级调研员

        陈  忠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钟世钰    珠海海事局副局长

        刘守素    珠海航道事务中心副主任

        李文基    珠海航空城集团董事长

二、工作机制

领导小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国资委，负责统筹协调、沟通联络等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国资委副主任叶丹兼任，副主任由珠海航空城集团副总经理胡晓宇兼任。日常办公室设在珠海航空城集团，具体负责按照市政府和领导小组工作要求推进建材资源整合相关工作。各成员单位指定专责联络人，负责具体对接和推进相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程序报批。各成员单位在推进工作中遇到问题应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并提请领导小组不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议研定解决。

此项工作完成后，该领导小组自行撤销。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17日


